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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系統案例說明-承辦人 

(一) 電子文存查 

1. 總流程說明 

電子來文→簽收(1)→線上陳核(2)→送陳會(3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 (4)→簽收(5)→存

查(6)→歸檔(7) 

 

2. 步驟 

(1) 步驟一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 

(2) 步驟二：線上陳核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。 

B. 選擇一筆要線上陳核的公文，按下【線上陳核】按鈕。系統自動連結筆硯 WEB 公

文製作系統並已新視窗開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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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點選處理方式，在此點選『擬辦』。 

 
 

D. 如簽核視窗關閉，就啟動追蹤修訂 

 

 

E. 將擬辦內容登打完畢後，點選【存檔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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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跳出輸入視窗，按下【確定】即可。 

 

 
G. 跳出存檔成功的訊息，按下【存檔】。 

 

 

H. 按下右上方的【送陳會】，會跳出視窗要求輸入 PIN 碼，將 PIN 碼輸入後，再按

下【確定】。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，將畫面帶回公文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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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步驟三：送陳會 

A. 由公文製造直接帶入陳核畫面。 

B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
 

 

(4) 步驟四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(5)   步驟五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
 

(6) 步驟六：存查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存查的公文﹝多筆(限相同檔號)或單筆皆可﹞，按下【存查】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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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填寫所有*必填欄位後，再按【確定存檔】。 

 

 

(7) 步驟七：歸檔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歸檔」 

B. 勾選要送檔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，按下【送檔】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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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輸入 PIN 碼，輸入完按下【確定】做送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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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電子發文 

1. 總流程說明 

電子來文→簽收(1)→線上陳核(2)→送陳會(3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(4)→簽收(5)→送發文(6)

→轉交換(7)→確定送發(8) 

 

2. 步驟 

(1)     步驟一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 

(2) 步驟二：線上陳核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。 

B. 選擇一筆要線上陳核的公文，按下【線上陳核】按鈕。系統自動連結筆硯 WEB 公

文製作系統並已新視窗開啟。 

 
 

C. 點選處理方式，在此點選『函覆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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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如簽核視窗關閉，就啟動追蹤修訂 

 

 

E. 選擇範本，在此已『函』為範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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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點選【發文字號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字、年度、文號等發文資訊填寫完後，按

下【確定】。點選【檔號及保存年限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年度、分類號及保存年

限填寫完後，按下【確定】。 

 

 

G. 登打公文資訊，確認內容無誤後，再點選下方的【正本】或【副本】。 

H. 會跳出受文者資訊的視窗，可在輸入區輸入受文者的關鍵字，系統會自動搜查符

合條件的單位，再點選正確的受文單位。 

I. 選擇完單後，再按新【新增】。如有多筆受文者，可重覆 E的做法，直到受文者

完成選好後，按下【確定】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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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. 填寫擬辦內容，填寫承辦意見，確認無誤按下右上方的【存檔】。 

 

 

K. 按下右上方的【送陳會】，會跳出視窗要求輸入 PIN 碼，將 PIN 碼輸入後，再按

下【確定】。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，將畫面帶回公文系統。 

 
 

(3) 步驟三：送陳會 

A. 由公文製造直接帶入陳核畫面。 

B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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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步驟四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(5)   步驟五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
 

(6) 步驟六：送發文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發文的公文(單筆)，按下【送發文】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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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再點選【開啟公文製作】，系統自動開啟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。 

 

 

(7) 步驟七：轉交換 

A. 系統自動帶入函覆檔案，如內容需異動可再編輯內容，確定完成後按下【存檔】，

再按右上的【轉交換】。 

 

 

B. 按下【轉交換】後需要加簽自然人憑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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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畫面會再跳視窗確認資料是否正確，如確定再按畫面下方的【轉交換檔】，成功

會彈跳示窗提醒，按下【確定】。接著按【離開】。 

 
 

D. 按公文製作網頁右上方【確定】，會再加簽一次自然人憑證後，系統會自動關閉

製作網頁並將資料帶入公文系統。※務必要按確定，才能將資料帶回二代

公文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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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步驟八：確定送發 

A. 確認轉交換後 DI 檔及受文者資料是否有帶回二代公文系統，若無就再次開啟公

文製作重新操作一次。 

 

 

B. 將公文製作的內容轉入公文系統，確定內容無誤後，按下【確定發送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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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創簽稿電子文存查 

1. 總流程說明 

創簽稿(1)→線上陳核(2)→送陳會(3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(4)→簽收(5)→存查(6)→歸

檔(7) 

 

2. 步驟 

(1) 步驟一：創簽稿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承辦作業」的「創簽稿作業(筆硯)」 

B. 系統自動連結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並已新視窗開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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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開啟完成後將滑鼠移到到左上角的【開啟新檔】。 

 

 

D. 選擇發文類型，再按【確定】 

 
 

E. 點選【檔號及保存年限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年度、分類號及保存年縣等資料填

寫完後，按下【確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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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公文製作完成後，按下上方的【存檔】，跳出視窗，直接點選下方的【確定】。 

 

 

G. 填寫檔案名稱，再按下【確定】，儲存完畢會彈跳視窗再按下【確定】。 

 

 

H. 儲存成功會彈跳視窗提示。 

 
 

 



高雄市政府第二代公文整合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 

版權所有©2011 康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19           Copyright©2011 Kang Da Information Inc 

I. 在公文製作的右上方按下【上傳公文管理】，直接按【確定】。公文會自動帶回公

文系統。 

 
 

J. 彈跳視窗提示已將公文上傳成功，按下【確定】，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。 

 

 

(2) 步驟二：線上陳核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。 

B. 選擇一筆要線上陳核的公文，按下【線上陳核】按鈕。系統自動連結筆硯 WEB 公

文製作系統並已新視窗開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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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如簽核視窗關閉，就啟動追蹤修訂 

 
 

D. 填寫擬稿內容，填寫承辦意見，確認無誤按下右上方的【存檔】。 

 

 

E. 按下右上方的【送陳會】，會跳出視窗要求輸入 PIN 碼，將 PIN 碼輸入後，再按

下【確定】。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，將畫面帶回公文系統。 



高雄市政府第二代公文整合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 

版權所有©2011 康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21           Copyright©2011 Kang Da Information Inc 

 
 

(3) 步驟三：送陳會 

A. 由公文製造直接帶入陳核畫面。 

B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
 

 

(4) 步驟四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(5)   步驟五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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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步驟六：存查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存查的公文﹝多筆(限相同檔號)或單筆皆可﹞，按下【存查】按鈕。 

 

 

C. 填寫所有*必填欄位後，再按【確定存檔】。 

 
 

(7) 步驟七：歸檔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歸檔」 

B. 勾選要送檔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，按下【送檔】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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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輸入 PIN 碼，輸入完按下【確定】做送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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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創簽稿電子發文 

1. 總流程說明 

創簽稿(1)→線上陳核(2)→送陳會(3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(4)→簽收(5)→送發文(6)→

轉交換(7)→確定送發(8) 

 

2. 步驟 

(1) 步驟一：創簽稿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承辦作業」的「創簽稿作業(筆硯)」 

B. 系統自動連結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並已新視窗開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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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開啟完成後將滑鼠移到到左上角的【開啟新檔】選擇【開啟範本】。 

 
 

D. 選擇發文類型，再按【確定】 

 

 

E. 點選【發文字號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字、年度、文號等發文資訊填寫完後，按

下【確定】。點選【檔號及保存年限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年度、分類號及保存年

限填寫完後，按下【確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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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登打公文資訊，確認內容無誤後，再點選下方的【正本】或【副本】。 

G. 會跳出受文者資訊的視窗，可在輸入區輸入受文者的關鍵字，系統會自動搜查符

合條件的單位，再點選正確的受文單位。 

H. 選擇完單後，再按新【新增】。如有多筆受文者，可重覆 G的做法，直到受文者

完成選好後，按下【確定】即可。 

 

 

I. 公文製作完成後，按下上方的【存檔】，跳出資料輸入畫面，將摘要填寫完畢後，

按下方的【確定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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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. 填寫檔案名稱，再按下【確定】，儲存完畢會彈跳視窗再按下【確定】。 

 

 

K. 儲存成功會彈跳視窗提示。 

 
 

L. 在公文製作的右上方按下【上傳公文管理】，彈跳出文件資訊畫面直接按【確定】。

公文會自動帶回公文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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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. 彈跳視窗提示已將公文上傳成功，按下【確定】，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。 

 
 

(2) 步驟二：線上陳核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。 

B. 選擇一筆要線上陳核的公文，按下【線上陳核】按鈕。系統自動連結筆硯 WEB 公

文製作系統並已新視窗開啟。 

 
 

C. 如簽核視窗關閉，就啟動追蹤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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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填寫內容，填寫承辦意見，確認無誤按下右上方的【存檔】。 

 

 

E. 按下右上方的【送陳會】，會跳出視窗要求輸入 PIN 碼，將 PIN 碼輸入後，再按

下【確定】。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，將畫面帶回公文系統。 

 
 

(3) 步驟三：送陳會 

A. 由公文製造直接帶入陳核畫面。 

B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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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步驟四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(5)   步驟五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
(6) 步驟六：送發文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發文的公文(單筆)，按下【送發文】按鈕。 

 

 

C. 再點選【開啟公文製作】，系統自動開啟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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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步驟七：轉交換 

A. 系統自動帶入函覆檔案，如內容需異動可再編輯內容，確定完成後按下【存檔】，

再按右上的【轉交換】。 

 

 

B. 按下【轉交換】後需要加簽自然人憑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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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畫面會再跳視窗確認資料是否正確，如確定再按畫面下方的【轉交換檔】，成功

會彈跳示窗提醒，按下【確定】。接著按【離開】。 

 
 

D. 按公文製作網頁右上方【確定】，系統會自動再加簽一次自然人憑證且關閉製作

網頁並將資料帶入公文系統。※務必要按確定，才能將資料帶回二代公文

系統 

 

 



高雄市政府第二代公文整合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 

版權所有©2011 康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33           Copyright©2011 Kang Da Information Inc 

(8) 步驟八：確定送發 

A. 確認轉交換後 DI 檔及受文者資料是否有帶回二代公文系統，若無就再次開啟公

文製作重新操作一次。 

 

 

B. 將公文製作的內容轉入公文系統，確定內容無誤後，按下【確定發送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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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紙本文存查 

1. 總流程說明 

紙本來文→簽收(1) →函覆(2)→送陳會(3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(4)→簽收(5)→ 

存查(6)→歸檔(7) 

 

2. 步驟 

(1) 步驟一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
 

(2) 步驟二：函覆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函覆的公文(限單筆)後，再按【函覆】。 

 

 

C. 系統自動已新視窗開啟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。開啟完成後將滑鼠移到到左上角

的【開啟新檔】選擇【開啟範本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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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選擇發文類型，再按【確定】 

 

 

E. 填寫擬辦內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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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點選公文製作網頁右上方的【存檔】，會跳出資料輸入網頁，將摘要填入後，再

按【確定】。 

 

 

G. 按下製作網頁左上方的【列印】，再按下跳出視窗的【確定】。 

 

 

H. 公文列印完後就可以按網頁右上方的【X】離開系統。 

 

 



高雄市政府第二代公文整合系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 

版權所有©2011 康大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37           Copyright©2011 Kang Da Information Inc 

(3) 步驟三：送陳會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送陳會的公文(單筆)後，再按【送陳會】。 

 

 

C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
 

 

(4) 步驟四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
(5) 步驟五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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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步驟六：存查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存查的公文﹝多筆(限相同檔號)或單筆皆可﹞，按下【存查】按鈕。 

 

 

C. 填寫所有*必填欄位後，再按【確定存檔】。 

 

 

(7) 步驟七：歸檔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歸檔」 

B. 勾選要送檔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，按下【送檔】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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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六) 電子文轉紙本存查 

1. 總流程說明 

電子來電→簽收(1)→轉紙本(2) →函覆(3)→送陳會(4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(4)→簽收

(6)→存查(7)→歸檔(8) 

 

2. 步驟 

(1) 步驟一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 

(2) 步驟二：轉紙本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轉紙本的公文，按下【轉紙本】按鈕，會彈跳確認視窗，再按下【確定】。

此電子文就會轉成紙本文，再依指示將公文內容列印出來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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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步驟三：函覆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函覆的公文(限單筆)後，再按【函覆】。 

 

 

C. 系統自動已新視窗開啟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。開啟完成後將滑鼠移到到左上角

的【開啟新檔】選擇【開啟範本】。 

 

 

D. 選擇發文類型，再按【確定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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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填寫擬辦內容 

 

 

F. 點選公文製作網頁右上方的【存檔】，再按【確定】。 

 

 

G. 按下製作網頁左上方的【列印】，再按下跳出視窗的【確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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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. 公文列印完後就可以按網頁右上方的【X】離開系統。 

 

 

(4) 步驟四：送陳會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送陳會的公文(單筆)後，再按【送陳會】。 

 
 

C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
 
 

(5) 步驟五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
(6) 步驟六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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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步驟七：存查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存查的公文﹝多筆(限相同檔號)或單筆皆可﹞，按下【存查】按鈕。 

 

 

D. 填寫所有*必填欄位後，再按【確定存檔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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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8) 步驟八：歸檔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歸檔」 

B. 勾選要送檔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，按下【送檔】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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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創簽稿紙本文存查 

1. 總流程說明 

創簽稿(1)→轉紙本(2)→送陳會(3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(4)→簽收(5)→ 

存查(6)→歸檔(7) 

 

2. 步驟 

(1) 步驟一：創簽稿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承辦作業」的「創簽稿作業(筆硯)」 

B. 系統自動連結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並已新視窗開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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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開啟完成後將滑鼠移到到左上角的【開啟新檔】。 

 

 

D. 選擇發文類型，再按【確定】 

 
 

E. 點選【檔號及保存年限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年度、分類號及保存年限等資料填

寫完後，按下【確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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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公文製作完成後，按下上方的【存檔】，跳出資料輸入畫面，將摘要填寫完畢後，

按下方的【確定】 

 

 

G. 填寫檔案名稱，再按下【確定】，儲存完畢會彈跳視窗再按下【確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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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. 儲存成功會彈跳視窗提示。 

 
 

I. 在公文製作的右上方按下【上傳公文管理】，彈跳出文件資訊畫面直接按【確定】。

公文會自動帶回公文系統。 

 

 

J. 彈跳視窗提示已將公文上傳成功，按下【確定】，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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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步驟二：轉紙本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轉紙本的公文，按下【轉紙本】按鈕，會彈跳確認視窗，再按下【確定】。

此電子文就會轉成紙本文，再依指示將公文內容列印出來即可。 

 

 

(3) 步驟三：送陳會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送陳會的公文(單筆)後，再按【送陳會】。 

 

 

C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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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步驟四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
(5) 步驟五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
 

(6) 步驟六：存查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存查的公文﹝多筆(限相同檔號)或單筆皆可﹞，按下【存查】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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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填寫所有*必填欄位後，再按【確定存檔】。 

 

 

(7) 步驟七：歸檔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歸檔」 

B. 勾選要送檔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，按下【送檔】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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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紙本文發文 

1. 總流程說明 

紙本來文→簽收(1)→函覆(2)→送陳會(3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(4)→簽收(5)→送發文(6)→

轉交換(7)→確定送發(8) 

 

2. 步驟 

(1) 步驟一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
 

(2) 步驟二：函覆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函覆的公文(限單筆)後，再按【函覆】。 

 
 

C. 系統自動已新視窗開啟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。開啟完成後將滑鼠移到到左上角

的【開啟新檔】選擇【開啟範本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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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. 選擇發文類型，再按【確定】 

 
 

E. 點選【發文字號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字、年度、文號等發文資訊填寫完後，按

下【確定】。點選【檔號及保存年限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年度、分類號及保存年

限填寫完後，按下【確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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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登打公文資訊，確認內容無誤後，再點選下方的【正本】或【副本】。 

G. 會跳出受文者資訊的視窗，可在輸入區輸入受文者的關鍵字，系統會自動搜查符

合條件的單位，再點選正確的受文單位。 

H. 選擇完單後，再按新【新增】。如有多筆受文者，可重覆 G的做法，直到受文者

完成選好後，按下【確定】即可。 

 
 

I. 點選公文製作網頁右上方的【存檔】，再按【確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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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. 按下製作網頁左上方的【列印】，再按下跳出視窗的【確定】。 

 

 

K. 公文列印完後就可以按網頁右上方的【X】離開系統。 

 
 

(3) 步驟三：送陳會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送陳會的公文(單筆)後，再按【送陳會】。 

 
 

C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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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步驟四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
(5) 步驟五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 

(6) 步驟六：送發文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發文的公文(單筆)，按下【送發文】按鈕。 

 

 

C. 再點選【開啟公文製作】，系統自動開啟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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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步驟七：轉交換 

A. 系統自動帶入函覆檔案，如內容需異動可再編輯內容，確定完成後按下【存檔】，

再按右上的【轉交換】。 

 

 

B. 畫面會再跳視窗確認資料是否正確，如確定再按畫面下方的【轉交換檔】，成功

會彈跳示窗提醒，按下【確定】。接著按【離開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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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按公文製作網頁右上方【確定】，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並將資料帶入公文系

統。※務必要按確定，才能將資料帶回二代公文系統 

 
 

(8) 步驟八：確定送發 

A. 確認轉交換後 DI 檔及受文者資料是否有帶回二代公文系統，若無就再次開啟公

文製作重新操作一次。 

 

 

B. 將公文製作的內容轉入公文系統，確定內容無誤後，按下【確定發送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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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九)  電子文轉紙本函覆 

1. 總流程說明 

電子來文→簽收(1)→轉紙本(2)→函覆(3)→送陳會(4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(5)→簽收(6)→

送發文(7)→轉交換(8)→確定送發(9) 

 

2. 步驟 

(1) 步驟一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 

(2) 步驟二：轉紙本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轉紙本的公文，按下【轉紙本】按鈕，會彈跳確認視窗，再按下【確定】。

此電子文就會轉成紙本文，再依指示將公文內容列印出來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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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步驟三：函覆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函覆的公文(限單筆)後，再按【函覆】。 

 

 

C. 系統自動已新視窗開啟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。開啟完成後將滑鼠移到到左上角

的【開啟新檔】。 

 

 

D. 選擇發文類型，再按【確定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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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點選【發文字號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字、年度、文號等發文資訊填寫完後，按

下【確定】。點選【檔號及保存年限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年度、分類號及保存年

限填寫完後，按下【確定】。 

 
 

F. 登打公文資訊，確認內容無誤後，再點選下方的【正本】或【副本】。 

G. 會跳出受文者資訊的視窗，可在輸入區輸入受文者的關鍵字，系統會自動搜查符

合條件的單位，再點選正確的受文單位。 

H. 選擇完單後，再按新【新增】。如有多筆受文者，可重覆 G的做法，直到受文者

完成選好後，按下【確定】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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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 點選公文製作網頁右上方的【存檔】，再按【確定】。 

 
 

J. 按下製作網頁左上方的【列印】，再按下跳出視窗的【確定】。 

 

 

K. 公文列印完後就可以按網頁右上方的【X】離開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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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步驟四：送陳會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送陳會的公文(單筆)後，再按【送陳會】。 

 

 

C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
 

 

(5) 步驟五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
(6) 步驟六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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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7) 步驟七：送發文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發文的公文(單筆)，按下【送發文】按鈕。 

 

 

C. 再點選【開啟公文製作】，系統自動開啟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。 

 

 

(8) 步驟八：轉交換 

A. 系統自動帶入函覆檔案，如內容需異動可再編輯內容，確定完成後按下【存檔】，

再按右上的【轉交換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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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畫面會再跳視窗確認資料是否正確，如確定再按畫面下方的【轉交換檔】，成功

會彈跳示窗提醒，按下【確定】。接著按【離開】。 

 
 

C. 按公文製作網頁右上方【確定】，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並將資料帶入公文系

統。※務必要按確定，才能將資料帶回二代公文系統 

 
 

(9) 步驟九：確定送發 

A. 確認轉交換後 DI 檔及受文者資料是否有帶回二代公文系統，若無就再次開啟公

文製作重新操作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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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將公文製作的內容轉入公文系統，確定內容無誤後，按下【確定發送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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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 創簽稿紙本發文 

1. 總流程說明 

創簽稿(1)→轉紙本(2)→送陳會(3)→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(4)→簽收(5)→ 

送發文(6)→轉交換(7)→確定送發(8) 

 

2. 步驟 

(1) 步驟一：創簽稿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承辦作業」的「創簽稿作業(筆硯)」 

B. 系統自動連結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並已新視窗開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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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開啟完成後將滑鼠移到到左上角的【開啟新檔】選擇【開啟範本】。 

 

 

D. 選擇發文類型，再按【確定】 

 
 

E. 點選【發文字號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字、年度、文號等發文資訊填寫完後，按

下【確定】。點選【檔號及保存年限】，會跳視窗出來，將年度、分類號及保存年

限填寫完後，按下【確定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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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. 登打公文資訊，確認內容無誤後，再點選下方的【正本】或【副本】。 

G. 會跳出受文者資訊的視窗，可在輸入區輸入受文者的關鍵字，系統會自動搜查符

合條件的單位，再點選正確的受文單位。 

H. 選擇完單後，再按新【新增】。如有多筆受文者，可重覆 G的做法，直到受文者

完成選好後，按下【確定】即可。 

 
 

I. 公文製作完成後，按下上方的【存檔】，跳出資料輸入畫面，將摘要填寫完畢後，

按下方的【確定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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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. 填寫檔案名稱，再按下【確定】，儲存完畢會彈跳視窗再按下【確定】。 

 

 

K. 儲存成功會彈跳視窗提示。 

 

 

L. 在公文製作的右上方按下【上傳公文管理】，直接按【確定】。公文會自動帶回公

文系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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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. 彈跳視窗提示已將公文上傳成功，按下【確定】，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。 

 

 

(2) 步驟二：轉紙本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轉紙本的公文，按下【轉紙本】按鈕，會彈跳確認視窗，再按下【確定】。

此電子文就會轉成紙本文，再依指示將公文內容列印出來即可。 

 

 

(3) 步驟三：送陳會。 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承辦中」 

B. 勾選要送陳會的公文(單筆)後，再按【送陳會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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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系統自動顯示預設送陳核流程，如依照預設流程即可，就按下【確定存檔】。如

需異動可按【變更流程】。 

 

 

(4) 步驟四：陳核給長官由長官決行。  

A. 其他角色處理流程，與承辦人無關。 

 

(5) 步驟五：簽收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簽收」 

B. 勾選要簽收的公文(多筆或單筆皆可)後，再按【簽收】即可。 

 
 

(6) 步驟六：送發文 

A. 選左邊工具列之「待辦案件」的「待結案」 

B. 勾選要發文的公文(單筆)，按下【送發文】按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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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再點選【開啟公文製作】，系統自動開啟筆硯 WEB 公文製作系統。 

 
 

(7) 步驟七：轉交換 

A. 系統自動帶入函覆檔案，如內容需異動可再編輯內容，確定完成後按下【存檔】，

再按右上的【轉交換】。 

 
 

B. 畫面會再跳視窗確認資料是否正確，如確定再按畫面下方的【轉交換檔】，成功

會彈跳示窗提醒，按下【確定】。接著按【離開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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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按公文製作網頁右上方【確定】，系統會自動關閉製作網頁並將資料帶入公文系

統。※務必要按確定，才能將資料帶回二代公文系統 

 
 

(8) 步驟八：確定送發 

A. 確認轉交換後 DI 檔及受文者資料是否有帶回二代公文系統，若無就再次開啟公

文製作重新操作一次。 

 

 

B. 將公文製作的內容轉入公文系統，確定內容無誤後，按下【確定發送】。 

 
 


